C.27第2次(評選)採購評選/審查委員會會議暨最有利標評選會議紀錄
(機關全銜) 「案名」(案號：((()
第2次評選委員會議會議紀錄參考本
時間：○○○年○○月○○○日○午○時○分
地點：本機關○樓第○會議室
主席：○召集人○○　　　　　　　記錄：○○○
出席委員：○委員○○、○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請假委員：○委員○○、○委員○○
列席人員：○○○、○○○、○○○、○○○、○○○
一、評定方式：○○○

二、投標廠商名稱：○○○○○、○○○○○、○○○○○

三、報告事項之案由及決定

……
四、討論事項之案由及決議

……
五、臨時動議之案由及決議(無則刪除)

……
六、評選過程紀要：

（一）工作小組報告初審意見。

（二）○○○○○、○○○○○、○○○○○依序出席簡報。

（三）評選委員就各評選項目、受評廠商資料及工作小組初審意見逐項進行討論。

（四）各委員辦理評分（比）作業。

（五）□各委員間之評選結果及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經委員會全體委員審視決議無明顯差異。

□○○○○○○○○○○（請詳述說明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或不同評選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內容），由召集人提交委員會□議決□依委員會決議辦理複評。（前述採複評結果仍有明顯差異時，由委員會擇下列方式之一辦理：

□1.維持原審查結果。

□2.除去個別委員審查結果，重計審查結果。

□3.廢棄原審查結果，重行提出審查結果。

□4.無法決定合格廠商。）

（六）評選結果同序位（同總評分）之處理：（無則刪除）
□1.評選優勝廠商序位者：
□(1)本案準用最有利標決標，因評選結果序位第1（或總評分最高）有(家相同，依評選須知第○點規定□以標價低者為優先，(廠商報價新台幣：(億(千(百(拾(萬(千(百(元整及(廠商報價新台幣：(億(千(百(拾(萬(千(百(元整，經檢視比較結果以(廠商為最優勝。（○廠商為優勝序位第一，○廠商為優勝序位第二，……）

□(2)本案準用最有利標決標，因評選結果序位第1（或總評分最高）有(家相同，且廠商標價相同，依評選須知第○點規定：

□a.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較高者為較優勝廠商，(配分最高項目為：第(項○分)，(廠商該項目總得分：(分，(廠商該項目總得分：(分，經檢視比較結果以(廠商為最優勝序位第一，經檢視若得分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經抽籤結果以(廠商為最優勝序位第一。(總評分法及序位法適用)

□b.擇獲得評選委員評定序位第一較多者為較優勝廠商，經檢視若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經抽籤結果以(廠商為較優勝。（序位法適用）
□2.評選最有利標廠商者：

□(1)本案評選結果序位第1有(家相同，依評選須知第○條規定：(序位法適用)

□a.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較高者為最有利標廠商，(配分最高項目為：第(項)，(廠商該項目總得分：(分，(廠商該項目總得分：(分，經檢視比較結果以(廠商為最有利標，經檢視若得分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經抽籤結果以(廠商為最有利標。
□b.擇獲得評選委員評定序位第一較多者為最有利標廠商，經檢視若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經抽籤結果以(廠商為最有利標。
□c. 對序位合計值相同廠商再行綜合評選一次，以序位合計值最低者為最有利標，經檢視比較結果以(廠商為最有利標。經檢視若綜合評選後之序位合計值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經抽籤結果以(廠商為最有利標。

□(2)本案評選結果總評分最高有(家相同，依評選須知第○條規定：(總評分適用)
□a.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較高者為最有利標廠商，(配分最高項目為：第(項)，(廠商該項目總得分：(分，(廠商該項目總得分：(分，經檢視比較結果以(廠商為最有利標，經檢視若得分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經抽籤結果以(廠商為最有利標。
□b.對總評分相同廠商再行綜合評選一次，以總評分最高者為最有利標，經檢視比較結果以(廠商為最有利標。經檢視若綜合評選後之總評分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經抽籤結果以(廠商為最有利標。

七、評選結果：

（一）□○○廠商序位第一、○○廠商序位第二、○○廠商序位第三、…。(序位法適用)
□○○廠商總評分○○分、○○廠商總評分○○分、○○○○○總評分○○分。(總評分適用)
□審查及格之優良廠商：○○○○、○○○、○○○○(適用於異質採購最低標)
（二）□不合格廠商原因：□評分總計平均未達合格分數  □其他：

八、有評定□最有利標者□優勝廠商及其理由：

□本案□以總評分最高□以序位第一，且標價合理，無浪費公帑情形，經評選委員過半數決定○○○廠商為最有利標。

· 本案□以總評分之高低□以序位之順序，且標價合理，無浪費公帑情形，經評選委員過半數決定優勝廠商依序為第一○○○、第二○○○…。

九、個別委員要求納入紀錄之意見：○○○○○

十、散會。(○○時○○分)
備註：

1.評選委員對於所知悉之資訊，應予保密，且不得與廠商私下接洽與該採購案有關之事務。

2.評選委員對於受評廠商之投標文件內容及資料，應保守秘密，不得挪作他用。評選後亦同。
採購評選委員簽名：
	(委員((
	
	(委員((
	
	(委員((
	(請假)

	(委員((
	
	(委員((
	
	(委員((
	(請假)

	(委員((
	
	(委員((
	
	(委員((
	(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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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定稿內容「(」處請填文字或數字；(處請依適用情形勾選。


2.網底之文字係為說明，使用時請刪除。


3.不適用者請刪除。


4.屬異質採購最低標案件，僅適用總評分法，「評選」請修訂為「審查」、「優勝廠商」請修訂為「及格廠商」。


5.評選結果同序位（同總評分）之處理，為利採購效率及避免後續爭議，不建議採再粽合評選一次之方式辦理，故未列入選項。


6.最有利標/優勝廠商/及格廠商之決定，建議採評選委員過半數決定，不建議採機關首長決定，故未列入選項。


7.建議承辦單位預先將已知悉知訊息紀錄其內容，以利縮減會議時間。


8.採協商措施者，應將協商紀錄附於本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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